
「T0808專題製作研討室使用規則」 

一、專題製作研討室之使用以專題討論或教學為原則。  

二、專題製作研討室的使用採紙本登記制，請申請人至系辦公室登

記欲使用的時段，再於使用前至系辦領取鎖匙。  

三、借用教室禁止事項： 

1. 禁止喧擾、丟棄垃圾、不得攜帶飲料、食物進入。 

2. 不得任意搬動或拆裝教室之設備。 

3. 非經同意，教室內所有器材不得外借。 

4. 嚴禁故意損毀或偷竊機器設備。 

5. 嚴禁破壞教室內裝潢、器材、設備。 

四、用畢應確實檢查各項設備是否復原，關妥電源、門窗，立即歸

還鎖匙，以免影響其他人使用。 

五、違反上述相關規定者，停止使用專題製作研討室之權利。 

六、如遇機件故障，請向系辦公室反應，以便維修處理。 

七、板擦、白板筆、等消耗性教具，由教師向系辦領用。 

八、 如遇學校重大會議或活動，以「必須」、「重要」者為前提，優

先使用，並由系辦通知借用人。  


